[bookmark: _Toc28359044][bookmark: _Toc3539383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编号：　　一诺－YC2023－005　　　　　　　
二、项目名称：　　宜春学院医学院新校区实验室建设（人体解剖学）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　宜春一诺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二字科巷涂家小区56附20号　　　  
当事人2：　　　宜春学院      
地 址：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学府路576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3月29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现已审查结束。本机关于2023年3月30日向被投诉人发出《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该项目现已发布变更公告。
投诉事项：本项目要求标本的国家级标本技术鉴定意见、特定标本的中国解剖学会鉴定意见，都是属于要求特定的认证机构颁发的证书，存在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
本项目是实验室建设，采购内容涵盖了实验室通风净化设备、教学专用设备、实验室通用家具等，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项目。而设定的技术参数中，在标本上做了特殊要求，明显是偏向于标本制作的供应商的，违背招投标活动公平、公正的原则。具体见招标文件第三章 招标需求：第117项，科学馆陈列标本，注：投标文件内需提供以上标本国家级标本技术鉴定意见、合法有效的尸体来源证明原件扫描件，未按要求提供视为不响应实质性要求；第119项，护理人整体塑化标本，注：投标文件内需提供中国解剖学会对护理人整体塑化标本数字化系统的鉴定意见、合法有效的尸体来源证明原件扫描件，未按要求提供视为不响应实质性要求；第120项，孕妇造型姿势塑化标本，注：投标文件内需提供中国解剖学会对孕妇造型姿势塑化标本数字化系统的鉴定意见、合法有效的尸体来源证明原件扫描件，未按要求提供视为不响应实质性要求;第121项，实物标本大数据数字化教学系统（神经系统），注：投标文件内需提供中国解剖学会对实物标本大数据数字化教学系统的鉴定意见、合法有效的尸体来源证明原件扫描件，未按要求提供视为不响应实质性要求。
招标代理机构回复，中国解剖学会的鉴定意见是确保提供标本的质量，并无任何倾向性和指向性。人体标本多达上千个产品，本项目就特定的产品要求出具中国解剖学会技术鉴定报告，本身就存在不合理性，供应商对标本做中国解剖学会鉴定，不可能刚好是这几款产品，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再者标本产品不是标准化机械生产的，是由专业技术员制作的，解剖学会鉴定意见针对的是被鉴定样品，并不能代表不同时期不同技术员制作产品的质量。如果以解剖学会鉴定意见作为标本质量的证明，是缺乏科学性的，投标人可以细化标本的技术指标，对解剖的结构标识等需求做出明确要求，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标活动。
投诉人认为该招标文件损害了投诉人及潜在供应商的利益，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要求删除设定的、具有偏向性的技术参数和要求，招标文件技术指标的要求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保护采购方和投标人的权益。
投诉人未提供其他证明材料。
被投诉人2称：1.由于人体标本（塑化标本、铸型标本、大体标木、断层标本等）属于特殊教学产品，在质量(准确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方面，目前国家没有统一标准或规定。而人体标本的质量对医学教学或科普是非常重要的，鉴于此种情况，中国解剖学会 (依法登记成立的国家级学术团体）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制定了相应的行业标准和鉴定管理暂行办法，组织解剖科学领域专家，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对产品或技术成果进行审查和评价，并做出相应的结论，颁发产品或技术鉴定证书。我校为确保提供标本的质量，所以要求投标人提供标本的国家级标本技术鉴定意见、特定标本的中国解剖学会鉴定意见。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九条“采购需求根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标准、规范，也可以根据项目目标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故我单位要求投标人提供标本的国家级标本技术鉴定意见、特定标本的中国解剖学会鉴定意见并未违反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2.国家《尸体出入境和尸体处理的管理规定》第四条“因医学科研需要，由境内运出或者由境外运进尸体，应当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 《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和卫生部、质检总局《关于加强医用特殊物品出入境卫生检疫管理的通知》（卫科教发〔2003〕230号）的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我校为确保提供的标本来源合法性，所以要求参与竞标公司需提供合法的尸体来源证明。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本机关认为：
1. 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三款，采购需求可以直接引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标准、规范，也可以根据项目目标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
由于人体标本（塑化标本、铸型标本、大体标木、断层标本等）特殊性，采购人有客观特殊的采购需求，可以根据项目目标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因此，采购人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要求投标人提供标本的国家级标本技术鉴定意见、特定标本的中国解剖学会鉴定意见符合法规要求。
2. 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法律法规、政府采购政策和国家有关规定，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遵循预算、资产和财务等相关管理制度规定，符合采购项目特点和实际需要。原国家卫生部等9部门第47号令《尸体出入境和尸体处理的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因医学科研需要，由境内运出或者由境外运进尸体，应当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和卫生部、质检总局《关于加强医用特殊物品出入境卫生检疫管理的通知》（卫科教发〔2003〕230号）的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因医学科研原因出入境的尸体，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凭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核发的《人类遗传资源材料出口、出境证明》或者卫生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出具的《医用特殊物品准出入境证明》，按照规定实施卫生检疫审批，并依法实施卫生检疫查验和卫生处理；对符合条件的，签发《出入境货物通关单》。
因此，采购人为确保提供的标本来源合法性，要求参与投标的公司提供合法的尸体来源证明，属于项目客观要求，符合法规要求。
3.投诉人称：人体标本多达上千个产品，本项目就特定的产品要求出具中国解剖学会技术鉴定报告，本身就存在不合理性，供应商对标本做中国解剖学会鉴定，不可能刚好是这几款产品，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再者标本产品不是标准化机械生产的，是由专业技术员制作的，解剖学会鉴定意见针对的是被鉴定样品，并不能代表不同时期不同技术员制作产品的质量。如果以解剖学会鉴定意见作为标本质量的证明，是缺乏科学性的，投标人可以细化标本的技术指标，对解剖的结构标识等需求做出明确要求，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标活动。
但投诉未提供其他证明材料，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八条的规定，投诉人投诉时，应当提交投诉书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并按照被投诉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供应商数量提供投诉书的副本。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当由投诉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投诉事项，投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投诉事项不成立。投诉人以主观论述进行投诉，未提供其他任何证明材料，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有关规定要求。
综上，投诉人投诉事项没有事实依据，且未提交必要的证明材料，投诉不成立。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无锡康威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诉书》；
2.宜春学院《关于宜春学院医学院新校区解剖实验室建设项目投诉问题的说明》；
3.宜春学院医学院新校区实验室建设（人体解剖学）项目采购文件。
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宜春市财政局
2023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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